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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55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

戴東雄大法官 提出 

 

  臺北市政府聲請全民健康保險法有關一定比例之保險費由直轄市

政府補助之規定，牴觸憲法疑義乙案，多數大法官認為本案系爭全民

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規定，由地方自治團體補助保險費符合憲法之

規定，本席表示贊同。又全民健康保險法該條所定之補助項目及比例

屬於立法裁量事項，除顯有不當者外，不生牴觸憲法之問題，亦宜肯

定。惟該見解之理論架構中，容有未明瞭或宜有補充之處，本席爰提

出個人意見如下： 

一、 憲法基本國策「國家」之意義 

多數大法官意見以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、第一百五十七條及

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、第八項為依據，說明該等憲法條文

係規定有關國家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、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

及公醫制度，尤其應重視社會救助。又認為依憲法第一百零九條

之規定，各地方自治團體有辦理衛生、慈善公益事業等照顧其行

政區域內居民生活之義務，亦得經由全民健康保險之實施，而獲

得部分實現，致推論出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法

係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，恐仍有斟酌之餘地。 

依本人之見解，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、第一百五十七條及憲

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、第八項所稱「國家」，誠如多數大法官

見解，並非全然指中央政府而言，應視條文所規定之事項而為不

同之認定，有時應兼指地方政府。蓋其基本國策上所稱國家乃其

對人民任務方針之規定，未涉及權限之賦予或劃分。本案所涉之

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條文，其性質可證諸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關

於社會服務、社會救助之規定或社會救助法第十八條、第十九條

有關地方自治團體對其居民醫療健康之補助規定，以及財政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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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分法第四條附表二、丙，直轄市支出之第十項有關社會福利制

度之支出，不難瞭解基本國策上之國家應實施之義務，地方政府

亦應協力。 

本解釋文首先由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、第一百五十七條及憲

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、第八項之規定，說明其中之國家兼指

中央與地方，然未細究憲法層次之國家義務與法律層次由立法者

創設之中央與地方義務，即謂全民健康保險法為中央立法並執行

之結論。此尚缺乏周延之論述，而易引人誤以為全民健康保險於

憲法層次上即屬憲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之中央立法並執行事項。

蓋憲法第一百零七條有關中央立法並執行事項，其所列舉者並無

與社會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有關之事項，即使憲法第一百零八條

有關中央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省縣執行所列舉事項中，稍有關連

者，僅第十三項之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或第十八項之公共衛生

事項，是以就此多數大法官之見解，本人以為仍有不妥之處。 

二、 憲法上之中央專屬事項不應由立法層次決定 

立法者對健康保險制度之形成享有高度之自由，惟事務是否

為憲法上中央專屬執行之事項，不宜由立法層次決定之。從前述

可知在憲法位階上，全民健康保險之辦理並非憲法第一百零七條

之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，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五項所規定之

此項憲法委託，立法者原則上應享有高度之形成自由，非謂由中

央立法之事項即為中央專屬執行之事項。惟聲請人以法律層面，

即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條：「本保險之主管機關為中央衛生主

管機關」及第六條規定：「本保險由主管機關設中央健康保險局為

保險人，辦理保險業務」，進而認為全民健康保險之辦理，應屬憲

法上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。此乃從法律層次之規定逆向推論憲

法位階之權責劃分標準，並認為全民健康保險屬憲法第一百零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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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之範圍，而為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，似有法律解釋與規範邏

輯論證上之誤解。 

三、 全民健康保險之行政管理經費與保險費之補助為截然不同之費

用 

縱使全民健康保險之辦理，因有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條及第

六條之規定，而解釋為憲法上之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。惟本案

爭執之對象，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二十七條有關保險費是否應由

地方自治團體補助之問題。按中央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之業務與被

保險人繳納保險費以換取醫療給付，乃性質截然不同的事項；換

言之，前者係指執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行政經費，依全民健康

保險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，此項費用包括創設該制度之設備費、

人事費、行政管理費等，亦即一切維持經營全民健康保險正常運

作所需之費用。至於人民為獲醫療給付支付對價之保險費，乃基

於使用者付費之原理，二者應負擔之主體截然不同，不能混為一

談。此有如中央政府建造國道高速公路，並維持其一切正常功能，

此為中央執行之事項，至於行駛高速公路之車輛應繳納之通行

費，乃使用者付費之問題，與執行國道高速公路業務之經費不同。 

四、 社會保險有社會連帶與強制保險之特質 

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特色在於其為社會保險之一種，有社會

連帶、相互扶助之性質，與營利為目的之商業保險不同，矧社會

保險具有強制保險之特性，被保險人無因顧慮保險費之負擔而選

擇不為保險之權利，此乃基於社會安全及公共利益之考量。因此

司法院釋字第四七二號解釋釋示，對於無力繳納保費者，國家應

給予適當之救助，不得逕行拒絕給付，以符憲法推行健康保險，

保障老弱殘廢，無力生活之人民。有鑑於此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

四條附表二、丙、直轄市支出項目，第十目明定社會福利支出，

包括「辦理社會保險、社會救助、福利服務、國民就業、醫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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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等事業及補助之支出均屬之」。又社會救助法第十九條明定低

收入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，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補助。

由此可知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六條既明定，由中央政府設立之中

央健康保險局負責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事務，並維持其營運，地方

政府尚無負擔上述同法第六十八條執行費用之義務，但其轄區內

人民繳納保險費而獲得醫療之給付，按同法第二十七條相關規

定，地方政府尚不得免除其按一定比例負擔之義務。總之，對被

保險人保險費進行補助，乃中央與地方之共同責任，地方並不能

以依法未有承辦是項業務之義務而主張亦應免除其於全民健康

保險制度下，增進其轄區居民社會福利之義務。 

就社會保險有關保險費之負擔分配而言，大多由被保險人、

雇主與政府三方面各負擔一定比例，不僅我國如此規定，世界各

先進福利國家亦莫不如此（如在美國州政府必須對於民營保險業

加以積極監督，並補助低收入家庭的醫療費用，在瑞士健康保險

制度下，各省需對於無力負擔保費者加以補貼，且對一般人之補

助額不得少於聯邦補助額的二分之一），以貫徹社會保險為社會

強制保險，並基於社會安全之考量，而符合社會連帶、相互扶助

之特性。依上所述，政府當兼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，此觀財政

收支劃分法第四條附表二之支出分類表，同時規定中央政府與地

方政府為辦理社會保險業務所支出經費而自明，前者規定於甲、

十六；後者規定於丙、十。 

五、 中央與地方政府依一定比例分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為我國社會

保險制度之傳承 

我國社會保險制度，自創設以來，參考世界各國已實施之經

驗，在保險費之支付上，均由被保險人、雇主及政府三方面各依

一定比例分擔，此機制自有其歷史背景及制度傳承，以符合社會

安全的考量。又政府負擔部分亦設計由各級政府負擔一部分，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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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我國曾實施之公務人員保險、勞工保險、農業保險，均無不如

此。八十四年始實施之全民健康保險乃整合既存而散見於上述各

種社會保險制度而設計。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由政府負擔一

部，不但符合社會保險為強制保險之特性，而與世界先進國家看

齊。至於政府分擔之部分，依中央與地方政府之財力，妥為定出

其分擔額度，乃因應我國特殊之國情，且亦符合中央與地方共同

建立社會安全制度之本質。 

六、 全民健康保險法為特別法應優先適用 

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就各級政府之支出雖規定，由中

央立法並執行者，歸中央，但此規定不能導出全民健康保險之保

險費應由中央政府單獨負擔之結論。蓋其一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

四條附表二支出分類表甲、十六明定，中央有辦理社會保險之義

務；又同表丙、十明定，直轄市亦有辦理社會保險之義務。可見

雙方均為辦理社會保險而有經費支出之規定，是以辦理全民健康

保險業務非中央專屬事項，經費亦應由二者共同分擔之。其二，

財政收支劃分法乃法律之位階，非憲法層次之規定，憲法未規定

中央立法並執行之事項，地方自治團體不得以法律之規定，而謂

保險費之補助費用應由中央單獨負擔。其三，財政收支劃分法就

各級政府之支出乃總則性之一般規定。反之，全民健康保險法同

具法律之位階，其所規定之一切費用之支出，乃具特別法之性質。

依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原則，全民健康保險法所規定財產上之支出

費用有優先適用之效力。其四，本案之爭點非中央政府以主體地

位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事務之執行費用，而是辦理全民健康保險之

客體，係有關人民獲取醫療對價之保險費支付，故與財政收支劃

分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支出無必然之關係，應予以分離

解釋，以符合系爭問題之關鍵。 

基上理由，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上。 


